
1

上海精诚磐明律师事务所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15楼
邮政编码: 200120

Brightstone Lawyers
15/F, Shanghai World Financial Center
No.100 Century Avenue, Pudong New District
Shanghai 200120, China

Tel 电话: +86 21 6881 5499 www.brightstonelawyers.com

致：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精诚磐明律师事务所

关于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精诚磐明法字（2025）第 SHF2022023-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下称《股东会规则》）及《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上海精诚磐明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吉林

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 202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会（下称“本次股东会”或“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

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公司已向本所律师确认及承诺，

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

等）是真实、完整的，该等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为真实，授权书均获得合法及适当的

授权，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前发生的事实并基于本所律师

对该事实的了解及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

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

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适当核查，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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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系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5年第九次会议决定召集。2025

年 12月 1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5年第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2025

年 12月 13 日，公司发出了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前述董事会决议及股东会会议通知已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公告。前述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会议时

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表决方式、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对象、出席现场会议的

登记办法等事项。会议通知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于 2025年 12月 29日下

午两点在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湖畔诚品 9栋 7层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9日 9:15-9:25、0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9日 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的事项与公告通知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召集，其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 关于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根据《公司章程》的

规定，前述人员均有列席公司股东会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外，无其他

股东。为提高会议效率、便于计票，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均选择以网络形

式投票，故本次会议无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进行现场投票；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

的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并由该公司验证股东身份）共计 47人，

代表股份 64,810,2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116%。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41人，代表股份 15,453,1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7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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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 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审议和表决的议案，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5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于 2025年 12月 13日在公告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时一并公告，议案的内容属于股东会的

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未提出新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见证，公司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但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均通过网络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故股东实际仅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对列

入本次股东会的审议事项逐项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 选举李正乐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3,980,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623,5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6309%。

2. 选举丁志国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3,61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50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254,5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431%。

3. 选举夏锡刚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3,909,7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552,7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1728%。

4. 选举李明华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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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63,591,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19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234,5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1137%。

5. 选举胡连全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3,611,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50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25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2431%。

6. 选举耿燕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3,909,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1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55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1728%。

议案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 选举邓相军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3,711,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0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353,9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8869%。

2. 选举张晓阳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3,711,0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0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353,9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8869%。

3. 选举苏治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3,711,0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0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353,9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8869%。

4. 选举王晓慧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3,711,0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0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4,353,99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8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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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两项议案均须采用并实际已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

行逐项表决，且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通过方为有效。根据表决结果，上述表决事项均获有效通过，

出席会议的股东对表决结果没有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此页无正文，为《上海精诚磐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结 尾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期为 2025年 12月 29日。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副本若干。

上海精诚磐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

姜 莹律师

叶 锦律师

顾珈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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